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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三法鬆綁教育體制後，在家自學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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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博士班博士 
 

一、前言 

為鼓勵教育創新與實驗，保障學生學

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教育部制定「高

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條例」(103年11月19日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 10300173311 號令公布)、「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103 年 11 月 1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300173321號令公

布)以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

人辦理條例」(103年11月26日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10300177151號令公布)，以落實

教育基本法鼓勵政府及民間辦理教育實

驗之精神。以上法案皆在 103 年 11 月同

時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將其簡稱為「實

驗教育三法」。 

實驗教育三法的制定，是為了鼓

勵教育創新與實驗、保障學生學習權

及家長教育選擇權，並落實教育基本

法第 13 條規定：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

進行教育實驗，並應加強教育研究及

評鑑工作，以提昇教育品質，促進教

育發展。而《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之立

法精神，係為賦予參與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者辦學的彈性，明定以個人、

團體及機構實驗教育等方式辦理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促使實驗教育多元

化發展，符應家長、實驗教育團體及

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和各主管

機關的期待，明確賦予辦理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的法定地位，保障參與者

權益，提供了「在家自學」的教育型

態，「自己的孩子自己教」。 

實驗教育三法公布已近三年，實

驗教育之宗旨在於藉由對教育方式、

課程內容、教學設計進行實驗， 而能

提供更優質、更理想、更適性之教育

管道（黃建榮，2015）；相對於委託私

人辦理的「公辦民營」和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的「公辦公營」，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的「在家自學」的學生或是其

家長選擇這種教育方式的原因與發展

趨勢，值得深思與關注，並進一步了

解實驗教育三法所帶來台灣教育體制

的鬆綁，是否真正保障學生學習權及

家長教育選擇權。 

二、臺灣的在家自學 

(一) 在家自學的定義 

在家自學，也可以稱為「在家教

育」或是「在家自行教育」，臺灣目前

對這 些名詞的意義沒有做區分，其中

的涵義是可以相通的。學者吳清山及

林天佑將在 家接受教育的學生分為

兩類，一類是身心障礙學生或行動不

便者；另一類則是一 般普通的學生但

在家接受教育（張碧如，2006）。 

每位學者對於在家教育的定義有

所不同，學者 Madden 認為在家教育

是父母 在家自行教育孩子，而不是接

受傳統公、私立學校的學校教育；學

者 Lyman 則 將在家教育解釋為父母

在家中而非學校對學齡兒童的教育；

國內學者吳清山及林天佑則將在家教

育定義為學生不用到學校接受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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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和教學時間，是由 家長視其

需要自行在家教導孩子的一種教育方

式。不論是採用哪位學者的定義， 在
家教育就是一種有別於傳統的教育方

式，是由父母作為教育者，依據孩子

的需 求教學，給予他們不同於學校的

時間、課程或學習場地的安排（賴玲

玲、蔡至欣，2009）。 

(二) 在家自學的相關辦法 

目前在臺灣，中華民國法律以及

相關法令已將在家教育合法化，且申

請在家教育的理由視學生家長或監護

人之目的而有差異。 

1. 《強迫入學條例》民國 71 年（1982
年）修正時，第十三條明定 

「智能不足、體能殘障、性格或

行為異常之適齡國民，由學校實施特

殊教育，亦得由父母或監護人向當地

強迫入學委員會申請同意後，送請特

殊教育機構施教，或在家自行教育。

其在家自行教育者，得由該學區之學

校派員輔導。」民國 91 年（2002 年）

修正同法同條時，不再列舉在家自行

教育，《國民教育法》自從民國 88 年

（1999 年）修正以來，第四條第四款

明定：「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國民教育

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

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

另外，《特殊教育法》自從民國 86 年

（1997 年）修正以來，第七條第二款

明定特殊教育之實施：「國民教育階

段，在醫院、國民小學、國民中學、

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適當場所

實施。」 

2. 國民教育法於民國 100年（2011年）

修正後，於第 4 條第 4 項規定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

選擇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其實驗內容、期程、

範圍、申請條件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準則，由教育部會商直轄市、縣

（市）政府後定之。」，教育部特別訂

定《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準則》和《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分別

規範國中小和高中職階段申請自學的

資格和方式、需要準備哪些資料，以

及教育局該如何審議自學計畫等，搭

配地方政府也會根據其需要訂定的

《基隆市辦理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臺北市國民

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

充規定》、《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辦理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等自

治條例辦理家長自主教育。在家自學

的人數也因為相關法令的訂定，條件

開放後，目前呈倍數成長。 

3. 民國 103 年（2014 年）11 月 4 日立

法院三讀通過《高級中等以下教育

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在家自學已有正式的法源依據 

此一條例讓高中以下學生家長得

向教育主管機關申辦個人實驗教育，

每學年必須提出年度學習成果報告，

倘若主管機關訪視不佳、限期未改

善，得要求停辦。 

自學生能夠等同一般生拿到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階段的畢業證

書，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的學生則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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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合作和掛籍教育局(處)，學生在完

成超過一年半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後，就能夠拿到證明(依據「高級中等

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

施條例」規定)，以符合「入學大學同

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以同等學

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

試。 

(三) 選擇在家自學的理由 

在臺灣，除了身心障礙兒童的家

長之外，選擇在家自學的家長也有各

種不同的理由，大致上可以分為宗教

信念型以及教育理念型兩種類型（張

芬芬，2001； 張碧如，2006；賴玲玲、

蔡至欣，2009）。 

1. 宗教信念型 

此類型的家長是基於對宗教信仰

或是讀經教育理念，希望孩子學習內

容和宗教教義有關，強調道德、宗教、

精神的價值。台灣有為數不少的家庭

是基於虔誠 的宗教信仰，而選擇在家

自學，其中以基督教為主。宗教信仰

給予這些家庭很大 的支持，再加上有

共同宗教理念團體的資源支援，讓這

些家長有更多的心力可以 投入在家

自學，透過在家自學的方式，教導孩

子信仰的價值觀和信念。 

2. 教育理念型 

這類型家長通常是反對教育科層

化或教育專業化，會以人本哲學為理念

基 礎，並認為學校並不是唯一的學習

管道，尊重孩子自主學習精神的落實。 

這類型的家長,可能因為以下原因

而選擇在家自學： 

(1) 對教育制度不滿  

臺灣環境長久以來強調的升學主

義，而教育改革實施多年依然無法解

決升學 壓力，家長不滿學生待在這種

填鴨式的教學環境，學校課上完了換

補習班的，考 試壓力從未減少過的壓

力，因此選擇在家自學，讓學生有自

主學習的空間。  

(2) 對學校環境擔憂  

在家自學的家長有多數認為學校

環境可能會影響孩子的身心，像是飲

食的烹調方式可能影響孩子的健康、

同學和老師的負面言行是影響孩子價

值觀的來源之一，或是同儕的不當競

爭壓力等，都可能成為孩子成長過程

中的阻礙。也有家長是認為學校人數

眾多，在班級裡教師無法兼顧到每一

位學生，無法真正達到因材施教的教

育理念。持此理由的家長會希望孩子

在快樂、安全的環境中受教育。  

(3) 培養孩子良好品行 

學校教育的重點往往在學科，而

有不少家長則認為品德教育才是他們

所關注 的，因此他們希望孩子能有健

全的人格和品格，全人教育是他們所

追求的目標。 而小學階段是孩子學習

品德教育最重要的階段，因此有些家

長會希望自己的孩子 在此階段以在

家自學的方式，從家庭生活學習品格

教育，建立孩子正確的價值觀。 

 

第 98 頁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If.aspx?PCode=H007005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If.aspx?PCode=H007005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If.aspx?PCode=H007005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3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32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1），頁 96-102 

 

實驗教育如何實驗  主題評論 

 
(4) 重視孩子多元學習 

有些家長希望孩子能多元學習、

多元發展，因此選擇在家自學的方

式，由家 長設計課程，使孩子的學習

內容多樣而豐富，不完全以智力為導

向，讓孩子能兼 顧興趣快樂的學習、

發展。 

(四) 在家自學類型 

臺灣目前在家自學的類型有三種

（賴玲玲、蔡至欣，2009）：  

1. 各個家庭自行教育孩子的在家自

學  

2. 在家自學家庭的共學：由數個在家

自學的家庭組合在一起，家長分工

合作 進行教學的工作。  

3. 團體共學：以組織或協會為基礎的

團體共學，例如華山書院、中華基

督教慕真在家教育協會。 

三、在家自學興起後，在家教育

的發展 

(一) 找志同道合的家長，一起結合自

學與共學 

在家教育的家長或監護人具有與

主流體制教育相異的教育理念，或具

有特殊需求，促使他們選擇在家教育

的方式，而排除學校教育。由於單獨

一個家庭能提供的知識與經驗試探很

有限，在家自學的學生往往要靠許多

家庭合組的社群，以及社會上的學習

資源。因此，互助團體和社會資源的

多寡便影響了願意從事在家自行教

育。在家自學的學習者由於彈性較

大，通常較具個人特色、創造力，在

個人興趣的領域花費的時間較多，而

對主流體制教育的學科考試較不擅

長。而家長結合自學與共學，號召在

家自學的孩子、家長，一起來共學，

每位家長提供各自的專長來教學，或

者是聘請專業師資來為孩子上課，任

何地點都可以是教育的空間。 

(二) 家庭就是學校 

愈來愈多孩子早上起床刷牙、洗臉、

換衣服、吃早餐後，不是揹著書包上學去，

而是到廚房的桌子旁坐下來，開始「上

學」。新的經濟與工作型態，也讓更多人選

擇這種教育方式。首先，這種學習方式在

時間上較有彈性。學生不必每天照著功課

表、以及學期時間「上課」。在家自學的學

生不必受到寒暑假的時間限制，在家上

學，也能避開學校裡不如人意的事。所以

許多在家自學的學生家長，都積極地為孩

子安排許多戶外、團體活動。例如，上購

物中心，參觀水族館、科學館、美術館、

看表演，或是團體露營、運動。許多在家

自學學生的家庭還結合起來，提供彼此更

多資源。例如，許多在家自學組織、或是

專供在家自學學生選修課程的學校，都舉

辦露營、旅遊或是社團活動，提供學生同

儕相處的經驗，也讓父母有交流的網絡。 

(三) 因材施教 

在家自學，就能對每個學生因材

施教，得到更好的結果。《時代》周刊

便指出，2000 年在家自學學生的 SAT
平均成績比一般學生多出約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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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家自學不用呆坐半年，學一

些你早就已經知道的東西，如果你已

經預備好要升級，你就可以直接學新

的東西，」。另外，在家自學也能突破

年齡的限制，不只專注在學校沒法應

付的智育發展，也能兼備德智體群美

各樣課程的安排與學習心智年齡。 

四、在家自學所面臨的問題 

家庭教育固然可以提供孩子另一種教

育方式，除了可以有不同於學校制式化 的
學習環境、學習場地，但孩子們缺乏從傳

統學校環境中學到的重要的社交技巧。學

校是一個社會的縮影，從學校與師長、同

儕的相處，往往可以學到課本以 外的東

西，例如如何與人的相處、或是從中學習

到做人的道理，又或者是從不同的人身上

學習到不同的價值觀等，這些都是從學校

這個環境裡，孩子所能學習到的生活教育。 

在臺灣，除了身心障礙兒童的家

長之外，選擇在家自學的家長也有各

種不 同的理由，大致上可以分為宗教

信念型以及教育理念型兩種類型（賴

玲玲、蔡至欣，2009）。前者的家長是

基於對宗教信仰或是讀經教育理念，

希望孩子學習內容和宗教教義有關，

強調道德、宗教、精神的價值。後者

的家長，通常是反對教育科層化或教

育專業化，而以人本哲學為理念基 
礎，並認為學校並不是唯一的學習管

道，尊重孩子自主學習精神的落實。 

然而在在家自學的法源通過之

後，研究者實際訪談及了解實驗教育

自學申請者，申請自學的動機、成功

要素及自學面臨的問題，綜整如下： 

(一) 普遍申請自學者的歸因或動機 

1. 孩子不想上學。 

2. 家長對孩子的期待投射在孩子學

習上，尤其家長的人格特質，對孩

子的教育理念影響深遠。 

3. 自學申請者的社經地位，一般為中

產階級者教授或醫生，對台灣學制

有其獨特看法，覺得申請自學者，

學校相關資源都要享有，也要學校

體制配合自學者。 

(二) 申請自學成功需要的要素 

1. 自學者的申請動機很重要。 

2. 資源要共享。 

3. 自學轉成共學是必然也正向的趨

勢，尤其在實驗三法通過有法源依

據後，在家自學者更需要與其他家

庭或社會團體共享有擁有的學習

資源或學習成功經驗。 

4. 從建立家長對孩子正確的教育觀

著手，例如：想給孩子怎樣的特

質；要去認識孩子的同學與老師；

你想要好週圍的人也要好，不可能

讓自己的孩子獨好；即使孩子是資

優生，如何與 99%的普通生共處，

並且在團體中共榮，都是重要課

題。 

5. 在自學歷程中，非常在乎共榮，共

同關心，也要把這樣的觀念帶給孩

子，要融入群體，融入社會，而非

自外於團體，覺得自己特別。父母

親更要認知，只是孩子人生歷程的

陪伴，學習的歷程在為孩子找能一

同前進的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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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自學最大的問題 

1. 家長要認知與瞭解自己申請自學的

觀念與動機何在，因為，你的孩子自

學這一段歷程，和人生長長的學習歷

相比，是非常短暫的，孩子的未來才

是長期的，因此，讓台灣的自學，變

成共學，然後共榮，是很重要的課題。 

2. 申請自學的家長，在實驗三法法源

通過前，曾走過一段沒有共享資源

也需獨力奮鬥摸索學生學習的歷

程，因此，深深的建議臺灣自學的

家長，如果自學的人捨得也願意去

分享，會讓自學制度更好。 

3. 自學不需要訂課程進度，臺灣學習

什麼都要進度，何不開放設計適合

孩子特質的課程安排，而非去設計

家長想要的課程，並且非學生想要

的或需要的課程。孩子都有與生俱

來的學習本能，在一個合適他學習

的環境，他就能自己學習，就會去

問，去查字典，尤其要養成孩子不

依賴自動化的東西，才能體驗真實

學習中的與人互動經驗。 

4. 不要過度的依賴科技產品，讓學生

回到課本或書本最簡單的學習樂

趣中，讓孩子養成自己願意學習與

閱讀的習慣，願意思考及動腦解決

問題，而不是逃避體制所帶來的挫

折或者成就家長自己的期待。 

5. 父母具備知識，和父母會教，是兩

件事情，自學家長通常無法轉換自

己是父母也是老師的角色，造成在

教與學的混崤。 

6. 很多家長對自學的觀念是錯的，他以

為自學了，可以對學校予取予求，想

來上學就來，不想來就說是自學，想

要的資源，學校都要給予。 

7. 家長的動機不純粹，不是站在孩子

的立場，而是以家長的觀念立場去

看未來，去看這個世界，來申請自

學。 

8. 自學規定的審查與落實，計劃的可

行性，動機與出發點，一定要遵守

體制的相關規定，不管是去哪裡(學
校或是自學的場地)都是一樣的標

準對待孩子。 

9. 家長對孩子的尊重很重要，家長與

孩子要互相尊重。學校這個環境

裡，孩子所能學習到的生活教育。 

五、結語 

有一個好的辦學理念的學校會吸

引家長送孩子去就讀，同樣好的教學

方式也 會吸引家長去實行，在家自學

方式實施至今，參與人數是愈來愈

多，除了家長所 擔心學校教育環境的

問題及其各自的理由之外，在家自學

亦有其優點可以讓現在 的教育做一

些省思。 

(一) 家庭教育的落實  

現今社會，家長忙碌於工作，往

往把教育的責任全數交給學校、交給

老師， 而忽略了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

要性。家庭是生活和學習的重心和基

礎，學校和教 師再怎麼用盡心力，是

無法填補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而參與在家自學這項方式的家

長，則充分的以家庭教育為主體去教

導孩子， 以體驗和實踐來達成教育目

的，使教育的價值和意義不僅限於智

力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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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展現多樣化的學習型態 

很多人會認為學校教育等同於教

育，其實不然，教育並非如此隘，教

育包 含了很多向，不是只有在學校受

教育才能稱得上是教育。而在家自學

正是跳脫 出了這種傳統的教育體制

的另類教育之一，反映出現代社會所

需要的教育不再只 是接受傳統學校

教育的思維，更應該重視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或是重視家長和學 生的教育

選擇權，找到適合孩子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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